附件3
（单位）领导干部应知应会法律法规清单

填报单位：清城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时间：2022年12月19日
	单位名称
	应知应会法律法规
	学习方式和具体举措
	完成时限

	
	必学内容
	1.宪法、民法典
	自学、支部主题党日、学法考试
	12月底前

	
	
	2.党内法规
	党组中心组学法
	12月底前

	
	选学内容
	1.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、《广东省社会信用条例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
	自学、党组中心组学法
	12月底前

	备注

说明
	领导干部应知应会法律法规包括：宪法、民法典、党内法规、与推动高质量发展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、与社会治理现代化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、与本单位领导干部履职相关的法规法律法规等。以上内容由各单位结合职能自行梳理填报。

领导干部学法形式：坚持集中学法和自主学法、线上学法和线下学法、考试学法与日常学法、法治教育与法治实践相结合。各单位可结合党委（党组）中心组学法、政府常务会议学法、行政执法资格考试、国家工作人员旁听庭审活动、国家工作人员年度学法考试、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、领导干部任前学法考试、法治讲座和法治报告会、宪法集体宣誓等形式开展领导干部应知应会法律法规学习。


